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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依据《青海“十三五”电网规划》（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2015 年 11 月）、《青

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规划》（青海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青海省能源局、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2016 年 3 月）及

格尔木市光伏产业规划，修建格尔木光伏产业园，园区规划光伏装机总规模为

3290MW，目前已建成 1590MW，主要接入园区内有聚明、兴明两座 330kV 光伏

汇集站。由于聚明、兴明两座 330kV 汇集站难以满足园区新增光伏的送出需求，

需要在南北区各修建一座光伏汇集站，拟以光伏中路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建

设，其中南区建设摸 930MW，北区建设摸 770MW。为满足南区光伏能源汇集送

出需求，需新建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建设并配套输电线路工程建设。 

2016 年 9 月，青海天润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完成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6 年 10 月，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于北京市主持召开“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

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议，并提出评审意见《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

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意见》（电规规划[2016]302 号）。主设单位根据评审

意见，对可研报告进行了修改，于 2016 年 11 月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收口版）。

初步设计在 2017年 2月由青海省电力设计院完成，3月中旬进行施工图定位工作，

4 月完成施工图设计。 

本项目为柴达木 750kV 变电站 330kV 间隔扩建工程，本期扩建 1 回 330kV

出线间隔至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新建格尔木南~柴达木单回 330kV 输电线路，

线路长 3.035km。项目由塔基区、塔基施工场地、牵张场地、临时施工道路等 4

部分组成，新建塔基 11 基，设置牵张场 2 处，新建施工道路 1300m。 

项目占地 0.74hm
2，其中：永久占地 0.09hm

2，临时占地 0.65hm
2。工程挖填

土石方总量 2026.25m
3，其中：开挖土石方 1020.25m

3，填筑土石方 1006m
3，弃

方 14.25m
3。 

本工程于 2017 年 10 月开工，2017 年 12 月竣工，总工期 3 个月。工程总投

资 1326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共 199 万元，全部由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投资建设。 

2016 年 11 月，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委托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

计院有限公司负责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编制工作。2017 年 2 月编制单

位完成《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青海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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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以青水保〔2017〕71 号文对方案报告表予以批复。 

2017 年 5 月，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委托主体工程监理单位青海智鑫电力监理

咨询有限公司进行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工作。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由长江水利委员会

长江科学院承担。监测单位在现场调查、地面观测及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对项目

全线水土保持现状、水土流失量及水土流失影响等进行系统的分析，编制完成了

《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2018 年 7 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西安规划设计研究院

受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委托，承担了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工作。接受委托任务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西安规

划设计研究院成立了由水土保持、植物、水利工程、资源环境、经济财务等专业

的技术人员组成技术评估组，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至 14 日验收组到现场查阅了

工程档案资料，深入工程现场察勘、抽查了水土保持设施及关键分部工程，检查

了工程质量，认真、仔细核实了各项措施的工程量和质量，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水土保持措施的功能及效果进行了查看，并进行了现场

公众调查，就建设管理单位的水土保持工作中需要完善的工作提出解决方案和建

议。目前，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公司已基本按照验收组的意见和要求对水土

保持各项措施进行了完善。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相关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规定，我们全面、系统地对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进行了第三方技术评

估工作。在此基础上，于 2018 年 9 月完成了《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2018 年 9 月 15 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西宁组织召

开了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内审会议，并提出了

审查意见。根据审查意见，于 2018 年 12 月修改完成了《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

送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分为土地整治工程及临时防护工程共 2 个单位工程、7

个分部工程、43 个单元工程。经初验，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已与主体工程同步得

到落实（碎石压盖为后期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水土保持设施单位工

程、分部工程及单元工程质量合格。 

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表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

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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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水土保持设施管护责任已得到落实，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在验收工作中，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公司、施工单位、监测单位、监理

单位以及水行政主管部门等均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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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评估特性表 

验收工程名称 
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

出工程 
验收工程地点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部门、

时间及文号 

2010 年 3 月，青海省水利

厅青水保〔2017〕71 号文 

国家、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防治分区 

省级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

点治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1.91 

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 0.74 

方案拟

定水土

流失防

治目标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实际完成水土流

失防治目标 

扰动土地整治率（%） 98.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5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7 

土壤流失控制比 0.7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3 

拦渣率（%） 95 拦渣率（%） 97.3 

林草植被恢复率（%） - 林草植被恢复率（%） - 

林草覆盖率（%） - 林草覆盖率（%） - 

主要工程量 

工程措施：人工夯实土方 48.70m3；碎石压盖 172.20m3；土地整治

0.65hm2； 

临时措施：洒水降尘 139.60m3；防尘网苫盖 1238m2；编织袋装土

14.90m3；无纺布覆盖 0.12hm2 

工程质量评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投资（万元） 

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53.17 

实际投资 27.74 

减少投资 25.43 

工程总体评价 
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要求，各项工程安全可靠、质

量合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

计院有限公司 

主要施 

工单位 
青海送变电工程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监理单位 
青海智鑫电力监理咨询有

限公司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 

中游管理局西安规划设计研究院 
建设管理单位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

公司 

地址 西安市凤城三路 200 号 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胜利

路 89 号 

联系人 杨亚娟 联系人 李志青 

电话 029-82118308 电话 139972396665  

传真/邮编 029-82118352/710021 传真/邮编 0971-6078500/810008 

电子信箱 710511405@qq.com 电子信箱 1399723966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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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G109 国道

K2702 桩点北侧，距离格尔木市中心约 24km。 

1.1.2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建设性质：新建输电线路工程；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建设规模为：（1）柴达

木 750kV 变电站 330kV 间隔扩建工程：本期扩建 1 回 330kV 出线间隔至格尔木

南 330kV 汇集站。（2）线路工程：新建格尔木南~柴达木单回 330kV 线路，线路

长度 3.035km。 

1.1.3 项目投资 

本工程总投资 1326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共 199 万元，全部由国网青海省电

力公司投资建设。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项目由塔基区、塔基施工场地、牵张场地、临时施工道路等组成。 

1 塔基区 

共新建塔 11 基，单座塔基永久占地面积依据征地原则按根开外扩 1m 计算，

塔基区一共占地 893m
2。 

2 塔基施工场地 

线路全长 3.035km，单回架设，每基塔施工用地面积约 100m
2，为临时用地。 

3 牵张场地 

共设置牵张场 2 处，每处牵张场占地约为 800m
2，共计占地 1600m

2。 

4 临时施工道路 

新建施工道路宽约 3 米，总长度约 1300m。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项目法人单位：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2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西安规划设计研究院 

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公司 

主体工程设计单位：青海省电力设计院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工程施工单位：青海送变电工程公司 

工程监理单位：青海智鑫电力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调试单位：青海送变电工程公司 

运行单位：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1、施工组织 

变电站施工主要由土建工程和安装工程组成。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

程土建工程施工主要包括：场地平整——建构筑物、设备支架基础土建施工——

碎石铺设。站区土石方工程采用机械和人工相结合方式完成。安装工作在建构筑

物施工完成后进行，主要安装工程为电气设备构架。站区内的安装工作视土建部

分进展情况机动进入，大件设备采用吊车施工安装，在用吊车吊运装卸时，严格

按厂家设备安装及施工技术要求进行安装。 

线路工程施工主要分为施工准备、基础施工、组装铁塔、导地线安装及调整

四个阶段。 

水土保持专项施工由主体工程施工队承担，施工内容主要为：变电站工程区

和输电线路工程区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以及临时措施。 

2、施工工期 

主体工程 2017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12 月竣工投运。 

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施工于 2017 年 12 月底基

本完工，于 2018 年 8 月补充完善碎石压盖措施。 

1.1.6 土石方情况 

根据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工程挖填土石方总量 2026.25m
3，其中：

开挖土石方 1020.25m
3，填筑土石方 1006m

3，弃方 14.25m
3。其中变电站工程挖

方总量 20.25 m
3，填方量 6 m

3，弃方 14.25 m
3（弃方全部运至周边柴达木 750kv

变电站扩建串补工程回填利用。）；输电线路挖方总量 1000 m
3，填方总量 1000 m

3。 

1.1.7 征占地情况 

本工程项目建设区占地面积为 0.74hm
2，其中永久占地 0.09hm

2，临时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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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hm
2。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不涉及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 地形地貌 

本期新建输电线路工程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以东 24km 处，109 国道

北侧，地处柴达木盆地的西南部边缘。站址场地地形平坦，地貌类型单一，为昆

仑山山前倾斜冲洪积平原地貌，海拔在 2860~2880m 之间。 

2 地质 

地质构造：该区属昆仑山山前倾斜冲洪积平原地貌单元，其顶部覆盖层成因

类型为冲积、洪积物，顶部覆盖层深厚。区域地层结构较简单，场地附近无全新

世活动断裂构造通过，区域地质环境相对稳定，站址区域地下无重要矿产及文物。 

工程地质：站址区域地基土以砂土为主，属中软土，土质较均匀。场地内无

饱和粉（砂）土，可不考虑地震液化影响。 

地震：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该场地站址区地震

基本烈度为Ⅶ度，地震分组第三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特征周期

值 0.55s。建筑场地属对建筑抗震一般地段。 

3 气象 

本工程所处格尔木盆地位于欧亚大陆中部，深居内陆，属典型的温带高原大

陆性气候。因四周高山环绕，格尔木地区不受海洋季风气候的影响，但西伯利亚

寒冷、高压而干燥的气流可以翻越阿尔金山长驱直入盆地，所以该区域气候特征

为干旱少雨，日照强烈，蒸发量大，气压低，多大风、霜冻、沙暴等天气，冬季

寒冷漫长，夏季凉爽短促，昼夜温差大。本项目使用格尔木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

监测分站观测资料（2017 年 1 月 20 日），区域气象特征值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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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项目区气象特征值 

序号 项   目 单位 格尔木市 

1 太阳辐射 J/m2 6907.15 

2 年日照时数 h 2994.7 

3 温度 

年平均气温 ℃ 7.3 

绝对最高温度 ℃ 34.0 

绝对最低温度 ℃ -20.5 

≥10℃积温 ℃ 2148.7 

≥0℃积温 ℃ 3032.6 

4 无霜期 d 166 

5 降水量 

年均降水量 mm 45.1 

最大年降水量 mm 101.8 

最小年降水量 mm 17.5 

多年平均汛期降水量 mm 34.2 

6 蒸发量 

多年平均蒸发量 mm 1946.5 

最大年蒸发量 mm 2665.9 

最小年蒸发量 mm 1523.5 

极端最低气温 ℃ -26.9 

7 风 

多年平均风速 m/s 2.1 

最大风速 m/s 12.6 

风向  NW 

8 级以上大风日数 d 5 

沙尘暴日数 d 3 

8 冻土深度 cm 105 
 

4 水文 

场地地下水埋深较深，对本工程无影响。区域周边无地表水系，也未发现其

它洪水来源，可不考虑 100 年一遇洪水影响。 

5 土壤 

项目区所处区域格尔木河流域地带性土壤类型主要有高寒草甸土、灰棕漠

土、风沙土及盐土等。经现场调查，本项目场地土壤主要为灰棕漠土和风沙土。 

灰棕漠土是温带荒漠条件下发育的地带性土类，是在干旱的荒漠条件下形成

的，成土母质为第四季洪积物。长期经受风蚀的地表细土，被强风吹走形成砾漠

或砾石戈壁，土层薄、贫瘠且干燥，养分含量低。风沙土是风沙地区积沙性母质

土壤上发育的土壤。风沙土分布没有地带性，主要以流动、半固定和固定沙丘分

布。本工程输电线路沿线以灰棕漠土为主，局地分布少量的流动、半固定沙丘。 

6 植被 

项目区位于青海省西部柴达木盆地中南部，大风、流沙、砾石、盐碱、干旱

少雨、海拔较高，造成植被组成类型比较贫乏，景观单一，自然植被主要为北温

带荒漠植被类型。根据地方研究资料及实地调查，项目所在地的植被主要包括盐

爪爪、柴达木猪毛菜、白刺、赖草等，主要乡土树种有柽柳、新疆杨、旱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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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项目区周边的光伏产业园道路、G109 国道两侧施工建设均进行了少量绿化，

绿化树种主要为红柳、枸杞、白刺等，绿化带均配备建设滴水管道。经现场调查，

项目区植被稀疏，覆盖度仅为 3%左右。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1 水土流失现状 

项目区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根据青海省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全市水土流

失面积共计为55855km
2，占全市总面积的47%；其中轻度流失面积为29692km

2，

占总水土流失面积的53.16%；中度流失面积为11090km
2，占总水土流失面积的

19.86%；强烈流失面积为10837km
2，占总水土流失面积的19.4%；极强烈流失面

积为3983km
2，占总水土流失面积的7.13%。 

2 水土保持分区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项目所在地不

属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依据《青海省水土保持规划

（2016~2030）》，项目区属于青海省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依照《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的规定，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

建设类项目二级标准。 

3 容许土壤流失量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属风力侵蚀类型中

“三北”戈壁沙漠及沙地风沙中的蒙新青高原盆地荒漠强烈风蚀区，容许土壤流失

量为2500t/km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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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依据《青海“十三五”电网规划》（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2015年11月）、《青

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规划》（青海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青海省能源局、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2016年3月），

为促进区域光伏能源汇集送出，需新建格尔木南330kV汇集站送出工程。 

青海天润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2016年

9月，青海天润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完成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16年10月，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于北京市主持召开“格尔木南330kV汇集站送出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评审会议，并提出评审意见《格尔木南330kV汇集站送出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评审意见》（电规规划[2016]302号）。主设单位根据评审意见，对可研报告

进行了修改，于2016年11月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收口版）。 

2.2 水土保持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章要求，为有效控制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控制新的水土

流失，2016 年 11 月，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委托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编制工作。2017 年 2 月，编

制单位完成了《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17 年

3 月 31 日，青海省水利厅以青水保〔2017〕71 号文对方案予以批复。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2.3.1 主体工程变更情况 

2017 年 2 月，青海省电力设计院完成了本工程初步设计工作，3 月中旬进行

施工图定位工作，4 月完成例了施工图设计工作。2017 年 6 月施工单位现场交桩

时发现，部分塔位被华能六期光伏电站占用。经多方协调，10 月初，按照格尔木

市发改委意见，将工程线路向华能六期光伏园区南侧改线。 

2.3.2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情况 

主体工程施工线路的变更导致建设规模稍有变化，占地面积减少，经核算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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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责任范围未超出方案批复的 30%，且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并未发生重大变

化，原方案水土保持措施满足水土保持要求，无需重新变更和审批。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2017 年 2 月，青海省电力设计院完成的《青海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

工程初步设计》中有水土保持专章。 

2017 年 10 月，青海省电力设计院完成的《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

施工图设计》中有水土保持专章，提出了工程施工及施工结束后的水土保持要求

及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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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通过查阅竣工、征地等资料，本工程建设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为 0.74hm
2，比批复的保方案设计的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1.17hm

2，其中项目建设区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减少 0.01hm
2，直接影响区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减少 1.16hm

2。 

方案设计与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对比情况见表 3-1。 

表 3-1     方案阶段与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表        单位:hm
2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防治责

任范围 

方案批复 实际发生 增减 方案批复 实际发生 增减 增减 

塔基区 永久占地 0.11 0.09 -0.02 
0.33 

 
-0.33 -0.37 

塔基施工场地 临时占地 0.12 0.10 -0.02 

牵张场地 临时占地 0.16 0.16 
 

0.11 
 

-0.11 -0.11 

临时施工道路 临时占地 0.36 0.39 0.03 0.72 
 

-0.72 -0.69 

合计 0.75 0.74 -0.01 1.16 
 

-1.16 -1.17 
 

3.1.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原因 

项目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减少了 1.17hm
2，其中：项目建设区减少了 0.01hm

2，直接影响区减少

1.16hm
2。 

1 塔基区 

可研阶段主体工程设计塔基 12 座，施工过程中，因部分塔位被华能六期光

伏电站占用，导致输电线路调整，最终新建塔基 11 座，较可研设计减少 1 座塔

基。由于塔基数量减少导致占地面积减少，塔基区项目建设区实际占地面积

0.09hm
2，比水保方案设计减少了 0.02hm

2。 

2 塔基施工场地 

本工程在可研阶段主体工程设计输电线路长 4.20km，在后续设计阶段，主体

工程进一步优化了线路路径，输电线路实际架设长度 3.035km，较可研设计减少

了 1.165km；另塔基数量也进行了调整，由 12 基减少为 11 基。由于输电线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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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缩短及塔基数量减少导致塔基施工场地占地面积减少。塔基施工场地项目建设

区实际占地面积 0.10hm
2，比方案设计减少了 0.02hm

2。 

3 牵张场地 

批复的水保方案设计布设牵张场共 2 处，工程实际布设牵张场 2 处，因此牵

张场区实际占地无变化。 

4 临时施工道路 

本工程在可研阶段水保方案计列的施工道路总长为 1200m，临时占地面积为

0.36hm
2。在实际建设中，施工道路大部分利用现有乡村道路和机耕路，仅修建

了塔基施工区连接到现有道路的临时施工道路，以便运输塔材、人员进出场地及

施工作业。实际新建施工道路总长约 1300m，较之方案设计增加了 100m，故实

际扰动面积稍有增加。临时施工道路实际占地面积 0.39hm
2，比方案设计增加了

0.03hm
2。 

5 直接影响区 

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管理制度，要求设计、

施工、监理单位严格执行，因此施工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一切施工活动严格控

制在永久征地或临时占地范围内，方案设计的直接影响区 1.16hm
2 实际未发生扰

动。 

3.2 取（弃）土场设置 

批复的水保方案未设计取土场及弃土（渣）场。 

本项目属于开挖量较小的线性工程，土石方开挖主要集中在塔基的施工

中。由于施工作业时间短，塔基开挖的堆土就近堆放在塔基周边，采取了临

时拦挡措施，并及时进行了塔基回填，达到土石方开挖平衡。330kv 电站工程

有少量动土挖方，弃方 14.25 m
3 全部运至周边柴达木 750kv 变电站扩建串补

工程回填利用，故本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不设取（弃）土场。 

3.3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根据工程组成，防治分区划分为塔基区、

塔基施工场地、牵张场地区和临时施工道路区。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

工程在水土保持措施布局上，与主体工程相衔接，将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

持功能的措施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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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工程建设区属于干旱荒漠草原带，线性工程跨度较大，土方开挖量较

小，水土保持的主要内容是有效控制工程建设引起的新增水土流失，水土保持措

施以工程措施和临时防护为主。实际施工过程中，针对建设施工活动引发的水土

流失特点和造成的危害程度，借鉴本地区相似工程的成功经验，形成了较为科学、

完整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本工程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如下： 

表 3-2          方案阶段与实际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实际实施的措施 

塔基区 
工程措施 平整压实、碎石压盖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 

塔基施工场地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碎石压盖 

临时措施 防尘网苫盖、编织袋装土、洒水降尘 

牵张场地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碎石压盖 

临时措施 无纺布覆盖、洒水降尘 

临时施工道路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 

 

本工程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完整，部分塔基区采用砾石覆盖，符合区域

自然条件和工程的实际情况。建设过程中采用机械化施工加快了工程进度，减少

了扰动期限，有利于水土保持措施的尽快实施。 

总体来看，本项目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措施较为全面，基本符合

项目实际情况，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有效防治了项目建设期的新增水土流

失。 

3.4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本工程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包括：塔基区人工夯实土方 48.70m
3，碎石

压盖 42.70m
3；塔基施工场地区土地整治 0.10hm

2，碎石压盖 49.50m
3；牵张场地

区土地整治 0.16hm
2，碎石压盖 80m

3；临时施工道路区土地整治 0.39hm
2。 

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和工程建设的要求，水土保持工程中主体包含部分与主体

工程同步实施，其实施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2017 年 12 月。其中碎石压盖为后期

补充完善，实施时间为 2018 年 8 月。工程措施工程量及实施时间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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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量 实施时间 

塔基区 
平整压实 m3 48.70 2017.10 

碎石压盖 m3 42.70 2018.8 

塔基施工场地 
土地整治 hm2 0.10 2017.11~12 

碎石压盖 m3 49.50 2018.8 

牵张场地 
土地整治 hm2 0.16 2017.10~11 

碎石压盖 m3 80.0 2018.8 

临时施工道路 土地整治 hm2 0.39 2017.11~12 

3.4.2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本工程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包括：塔基区洒水降尘 17.80m
3；塔基施工

场地区区防尘网苫盖 1238m
2，临时编制袋装土拦挡 14.90m

3，洒水降尘 19.80m
3；

牵张场地区无纺布覆盖 0.12hm
2，洒水降尘 24m

3；临时施工道路区洒水降尘 78m
3。 

临时措施实施时间与主体工程同步进行，施工工期为 2017 年 10 月~2017 年

12 月。临时措施工程量及实施时间表见表 3-4。 

表 3-4          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量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量 实施时间 

塔基区 洒水降尘 m3 17.80  2017.10~12 

塔基施工场地 

防尘网苫盖 m2 1238.0  2017.10~12 

编织袋装土 m3 14.90  2017.11~12 

洒水降尘 m3 19.80  2017.10~12 

牵张场地 
无纺布覆盖 hm2 0.12  2017.10~12 

洒水降尘 m3 24.0  2017.10~12 

临时施工道路 洒水降尘 m3 78.0  2017.10~12 

3.4.3 水土保持措施变化情况及原因分析 

1 工程措施 

实际完成的水保工程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详见表 3-5。 

表 3-5          方案设计工程措施量与实际完成工程量对比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量 实际完成量 增减 

塔基区 
平整压实 m3 59.0  48.70 -10.3  

碎石压盖 m3 51.70  42.70  -9.0  

塔基施工场地 
土地整治 hm2 0.12  0.10  -0.02  

碎石压盖 m3 60.0  49.50  -10.5  

牵张场地 
土地整治 hm2 0.16  0.16   

碎石压盖 m3 80.0  80.0   

临时施工道路 土地整治 hm2 0.36  0.39  0.03  

2 临时措施 

实际完成的水保临时措施情况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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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量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量 实际完成量 增减 

塔基区 洒水降尘 m3 21.6  17.8  -3.8  

塔基施工场地 

防尘网苫盖 m2 1500.0  1238.0  -262.0  

编织袋装土 m3 18.0  14.9  -3.1  

洒水降尘 m3 24.0  19.8  -4.2  

牵张场地 
无纺布覆盖 hm2 0.12  0.12   

洒水降尘 m3 24.0  24.0   

临时施工道路 洒水降尘 m3 72.0  78.0  6.0  

3 变化原因 

从方案设计和实施的对比情况看，工程实际发生的措施较方案均有变化。主

要原因如下： 

1）塔基区 

因线路缩短导致塔基数量减少，塔基区平整压实、碎石压盖和洒水降尘面积

相应减少。 

2）塔基施工场地 

主体工程后期设计优化了线路路径，输电线路实际架设长度有所减小，故塔

基施工场地土地整治、碎石压盖、防尘网苫盖、临时拦挡、洒水降尘面积相应减

少。 

3）牵张场地 

牵张场区水保工程措施工程量无变化。 

4）临时施工道路 

实际新建施工道路总长较方案设计增加 100m，故该区土地整治、洒水降尘

面积随之增加。 

3.5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5.1 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投资 

本工程实际水土保持总投资为27.74万元，其中工程措施2.74万元，临时工程

1.36万元，独立费用22.13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1.50万元。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投资汇总表见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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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汇总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完成投资（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7442 

1 输电线路工程     27442  

1.1 塔基区     7528 

  平整压实 m3 48.7 1670  

  碎石压盖 m3 42.7 5858  

1.2 塔基施工场地     7121 

  土地整治 hm2 0.1 330  

  碎石压盖 m3 49.5 6791  

1.3 牵张场地     11505 

  土地整治 hm2 0.16 528  

  碎石压盖 m3 80 10977 

1.4 临时施工道路     1288  

  土地整治 hm2 0.39 1288  

第二部分 临时措施 13585 

1 输电线路工程     13585 

1.1 塔基区     177  

  洒水降尘 m3 17.8 177  

1.2 塔基施工场地     6561 

  防尘网苫盖 m2 1238 4024  

  编织袋装土 m3 14.9 2077  

  编织袋拆除 m3 14.9 264  

  洒水降尘 m3 19.8 196  

1.3 牵张场地     6075 

  无纺布覆盖 hm2 0.12 5837  

  洒水降尘 m3 24 238  

1.4 临时施工道路     772  

  洒水降尘 m3 78 772  

第三部分 独立费用 221340  

1 水土保持监测费     83000  

2 科研勘察设计费     60000  

3 水土保持验收服务费     78340  

第四部分 基本预备费      

第五部分 水土保持补偿费     15000  

合计     277367 

3.5.2 水土保持投资变化情况分析 

本工程水土保持投资变化情况见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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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变化情况表     单位：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水保方案投资（元） 实际完成投资（元） 增减（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30439 27442 -2997 

1 输电线路工程 30439 27442 -2997 

1.1 塔基区 9117 7528 -1589 

  平整压实 2023 1670 -353 

  碎石压盖 7094 5858 -1236 

1.2 塔基施工场地 8629 7121 -1508 

  土地整治 396 330 -66 

  碎石压盖 8233 6791 -1442 

1.3 牵张场地 11505 11505 
 

  土地整治 528 528 
 

  碎石压盖 10977 10977 
 

1.4 临时施工道路 1189 1288 99 

  土地整治 1189 1288 99 

第二部分 临时措施 45382 13585 -31797 

1 输电线路工程 14943 13585 -1358 

1.1 塔基区 214 177 -37 

  洒水降尘 214 177 -37 

1.2 塔基施工场地 7939 6561 -1378 

  防尘网苫盖 4874 4024 -850 

  编织袋装土 2509 2077 -432 

  编织袋拆除 318 264 -54 

  洒水降尘 238 196 -42 

1.3 牵张场地 6075 6075 
 

  无纺布覆盖 5837 5837  

  洒水降尘 238 238  

1.4 临时施工道路 715 772 57 

  洒水降尘 715 772 57 

2 其它临时工程 30439 
 

-30439 

第三部分 独立费用 295234 221340 -73894 

一 建设单位管理费 1516  -1516 

二 水土保持监理费 60000  -60000 

三 水土保持监测费 93717 83000 -10717 

四 科研勘察设计费 60000 60000 
 

五 水土保持验收服务费 80000 78340 -1660 

第四部分 基本预备费 22263 
 

-22263 

第五部分 水土保持补偿费 138400 15000 -123400 

合计   531719 277367 -25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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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投资27.74万元，较水土保持方案投资减少了25.43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1）工程措施费用 

工程措施投资由估算的3.04万元减少到2.74万元，减少了0.3万元。主要原因

是输电线路实际架设长度缩短，导致塔基数量减少，故整体工程量减小，导致投

资减少。 

（2）临时措施费用 

临时措施投资由估算的4.54万元减少到1.36万元，减少了3.18万元。主要原因

是整体工程量减小导致投资减少，且其他临时工程费用未单独计列，与主体工程

共同计列。 

（3）独立费用 

独立费用减少了7.39万元，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建设单位管理费与主体工程共

同计列，水土保持监理费用未发生，水土保持监测费和水土保持验收服务费用按

实际合同额计列。 

（4）基本预备费 

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基本预备费与主体工程同时发生，未单独计列，导致

减少2.23万元。 

（5）水土保持补偿费 

方案中水土保持补偿费为13.84万元。根据青海省有关规定经过复核，补偿标

准为2.0元/m
2，水保方案批复中确定的水土保持补偿费为1.5万元，依据方案批复

实际缴纳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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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为有效控制施工质量，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公司代表国网青海省电力公

司对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项目实施专业化集中统一运作与组织管理，

包括项目前期准备、项目建设和项目投产全过程的组织实施。格尔木南 330kV 汇

集站送出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实行了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

管理制，建立了“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政府职能部门

监督”的管理体制。 

4.1.1 建设管理单位的质量管理 

为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实现工程总体目标，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公司制

定了一系列质量管理制度，明确质量责任，防范建设中不规范行为。一是建立健

全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各项目部设置了专门的质量管理部门，并配备了专职质量

管理人员和监督验收人员；二是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对于资质不全或不在有效期

内的人员和单位，坚决要求退场，并建立质量奖惩制度，充分发挥参建人员的积

极性；三是落实质量责任制，明确项目第一负责人同时也是质量负责人，做到凡

事有人负责、有人监督、有人检查、有据可查；四是督促承包人严格落实“三检”

（自检、复检、终检），建立了“承包单位班组自检、承包单位复检、监理工程师

终检”的三级质量管理模式，层层落实质量管理责任制，形成了上下贯通、内外

一体的质量保证体系。 

在工程准备初期，为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落到实处，加强了工程招投标、

合同管理和工程建设监理等方面工作。在工程建设管理中，始终坚持“目标明确、

职责分明、控制有力、监督到位、及时总结、不断改进”的原则，按照国家基建

项目管理要求，认真贯彻执行业主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

制的建设管理原则，严格按照“服务、协调、督促、管理”的八字方针，积极推行

“四位一体”的运作机制，把搞好工程建设服务作为第一任务，为设计、监理、施

工单位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施工条件，使工程质量、安全、进度、投资得到良

好的平衡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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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期间，为更好地组织和协调工程建设的水土保持工作，与主体工程

实行管理，贯彻《水土保持法》和落实水土保持方案责任和任务，国网青海省电

力公司建设公司安排专人负责水土保持工作，具体负责项目建设范围内的水土保

持组织，实施监督管理，考核各参建单位的水土保持工作落实情况，及时发布本

工程质量管理制度，并监督、检查整个工程质量体系的有效运转，对规范管理、

控制工程质量发挥了有效作用；严格贯彻和执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及标准、规

范；负责组织、管理、考核现场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参与项目验收工作，对工程

质量做出评价意见；参加工程质量检验；根据施工单位的申请，对具备质量监督

检查的项目，向质监单位申报质量检查；工作人员坚持深入现场监督检查，及时

了解工程进度与质量状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组织开展工程验收。 

4.1.2 设计单位的质量管理 

本工程水土保持后续设计工作纳入主体工程，设计单位优化了设计方案，确

保了工程的实施质量。 

1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行业建设法规、技术规程、标准和合同进行设计，为

工程的质量管理和质量监督提供技术支持。 

2 建立健全设计质量保证体系，层层落实质量责任制，签订质量责任书，并

报建设管理单位核备。加强设计过程质量控制，按规定履行设计文件及施工图纸

的审核、会签批准制度，确保设计成果的正确性。 

3 严格履行施工图设计合同，按批准的供图计划及工程进度要求提供合格的

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纸。 

4 对施工过程中参建各方发现并提出的设计问题及时进行检查和处理，对因

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 

5 在各阶段验收中，对施工质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提出评价。 

6 设计单位按监理工程师需要，提出必要的技术资料，项目设计大纲等，并

对资料的准确性负责。 

4.1.3 监理单位的质量管理 

水土保持工程分散在主体工程设计、施工中，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监理由主体

监理单位承担。监理单位编制了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和监理工作制度等一系

列规章制度，保证了工程监理工作的需要。监理单位并负责组织水土保持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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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和分部工程的预验收。 

工程监理单位监督承建单位按技术规范、施工图纸及批准的施工方法和工艺

施工，对施工过程中的实际资源配备、工作情况和质量问题等进行核查，并详细

记录。监理单位从土地整治起至工程完工止，从所用材料到工程质量进行全面监

理，同时还承担必要的工程技术管理、资料收集和资料整编等工作。其管理体系

如下： 

1 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严格履行监理合同，代表建设管理

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对施工质量负有监督、控制、检查责任，并对施工质

量承担监理责任。 

2 根据工程施工需要，配备了经济、材料检验、测量、混凝土、基础处理等

一系列专业技术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均持证上岗，一般监理人员都经过岗前

培训。 

3 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按作业程序即时跟班到位进行监督检

查；对达不到质量要求的工程不签字，并责令返工，向建设管理单位报告。 

4 审查施工单位的质量体系，督促施工单位进行全面质量管理。 

5 从保证工程质量及全面履行工程承建合同出发，对工程建设实施过程中的

设计质量负有核查、签发施工图纸及文件的责任；审查批准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

组织设计、施工措施等文件。 

6 组织或参加工程质量事故的调查、事故的处理方案审查，并监督工程质量

事故的处理。 

7 及时组织分部分项工程会同设计、施工、运行等单位和质量监督部门组成

验收小组进行质量等级核定、验收，对重要隐蔽工程由业主、设计、监理、施工

等单位代表参与进行联合验收，做好工程验收工作。 

8 定期向质量管理委员会报告工程质量情况，对工程质量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与评价。 

4.1.4 监测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 

为加强工程建设的水土保持监测管理，监测单位成立了“格尔木南 330kV 汇

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监测项目部”，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依据《格

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制定《格尔木南 330kV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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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计划》，《监测项目行政管理制度》、《监测项目进

度控制制度》、《外业监测操作技术规程》、《监测成果质量控制制度》，从项目协

调、实施和成果验收等方面加强监测管理水平，保证了监测工作进度和成果质量。 

4.1.5 施工单位的质量管理 

施工单位为青海送变电工程公司，施工单位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施工

单位质量管理建立了以项目经理为工程质量第一责任人的工程质量保证体系，项

目经理对工程质量全面负责，经常检查和监督质量体系的运行情况，保证工程质

量保证体系的正常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如下： 

1 依据相关法规、技术规程、标准规定以及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进行的要求

进行施工，规范施工行为，对施工质量严格管理，并对其施工的工程质量负责。 

2 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制定和完善岗位质量规范、质量责任及考核办法，

层层落实质量责任制，明确工程各承包单位的项目经理、项目总工程师、各职能

部门、各班组、工段及质检员为主的施工质量管理体系，严格实行“三检制”，层

层把关，做到质量不达标准不提交验收；上道工序不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进行

下道工序施工。 

3 按合同规定对进场的工程材料、苗木及工程设备进行试验检测、验收、保

管。保证所提交的证明施工质量的试验检测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和真

实性。 

4 竣工工程质量必须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的工程标准及设计文件要求，并向

指挥部提交完整的技术档案、试验成果及有关资料。 

5 正确掌握质量和进度的关系，对质量事故及时报告监理工程师，对不合格

工序坚决返工，并配合建设管理单位、监理单位和质量检查部门的督促和指导工

作。 

6 本着及时、全面、准确、真实的原则，施工单位须具有完整的质量自检记

录、各类工程质量签证、验收记录、设计和施工记录及建设日记等。对已完成质

量评定的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各项施工原始记录、质量签证、单元工程质量评

定及其它有关文件资料按档案管理要求及时整理。 

7 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对单元工程质量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进行自评，

自评合格后，再由监理单位进行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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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建设的质量管理体系是健全和完

善的，其管理办法和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4.1.6 质量监督单位的质量管理 

青海省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站为本项目的质量监督单位，按照法律、

法规赋予工程质量监督站的相应质量责任和义务，建立和运行的体系，对保证工

程质量真正起到了监督检查作用。 

工程开工后，监督站人员、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公司首先对参建单位的

资质进行复核检查，检查参建单位是否建立健全了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以及该

管理体系是否正常有效运转，质量责任制度是否落实；施工单位的质量“三检制”

是否严格执行，关键岗位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施工过程中的相关强制性标准

是否得到贯彻；监测单位是否做到定期现场监测；监理单位的质量控制是否有效，

是否真正做到旁站监理。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估采用查阅施工记录、监理记录、监测报告和自检报告

等资料，结合现场检查情况进行综合评定。现场检查采取全面检查和抽查相结合

的办法。质量评估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

（GB/T22490-2008）和《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的要求，

开展质量评定工作。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1 工程项目划分 

水土保持工程的项目划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 SL336-2006《水

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参照土建工程质量评定情况，以及水土保持工程设

计，结合实际工程项目实施和合同管理情况进行。 

1、单位工程 

    根据工程的组成部分及性质，能够独立发挥作用并有相应规模的单项治理措

施划分为单位工程，单位工程划分为土地整治和临时防护工程。 

2、分部工程 

    分部工程是单位工程的组成部分，可以单独发挥一种水土保持功能工程。根

据以上原则，分部工程划分为土地平整、平整压实、砾石覆盖、洒水降尘、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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苫盖、编织袋装土临时拦挡等工程。 

3、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具体划分由各施工单位结合具体工程特点划分。根据质量评定资

料，单元工程根据工程划分为 43 个。 

本项目有关的划分依据及结果见表 4-1。 

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结果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工程量 
单元工程

（个） 
评定结果 

编号 单位工程名称 编号 分部工程名称 单位 数量 划分基准 

A1 土地整治工程 

A1-B1 塔基区平整压实 m3 48.70 塔基数量 11 合格 

A1-B2 塔基区碎石压盖 m3 42.70 塔基数量 1 合格 

A1-B3 
塔基施工场地土

地整治 
hm2 0.10 1 2 合格 

A1-B4 
塔基施工场地碎

石压盖 
m3 49.50 10000 2 合格 

A1-B5 
牵张场地土地整

治 
hm2 0.16 1 2 合格 

A1-B6 
牵张场地碎石压

盖 
m3 80 10000 2 合格 

A1-B7 
临时施工道路土

地整治 
hm2 0.39 1 1 合格 

A2 临时防护工程 

A2-B1 塔基区洒水降尘 m3 17.80 塔基数量 11 合格 

A2-B2 
塔基施工场地洒

水降尘 
m3 19.80 100 2 合格 

A2-B3 
塔基施工场地防

尘网苫盖 
m2 1238 1000 2 合格 

 A2-B4 
塔基施工场地编

织袋装土 
m3 14.90 10000 2 合格 

A2-B5 
牵张场地无纺布

覆盖 
hm2 0.12 1 2 合格 

A2-B6 
牵张场地洒水降

尘 
m3 24 100 2 合格 

A2-B7 
临时施工道路洒

水降尘 
m3 78 100 1 合格 

合计             43 合格 

4.2.2 工程质量评定 

根据主体工程监理及施工单位对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评价及验收结果，结合

现场查看测量情况，按照《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和《黄河水土保持生态

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规程》（黄建管【2004】34 号）的标准规定，对各项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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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进行了质量评定。认为本项目实施的土地整治和临时防护工程均为合格，分

部工程和单元工程均为合格工程。单位工程及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资料详见附

件。 

4.3 总体质量评价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表，各项工程措施施工质量和外观结构尺寸

均符合设计及技术规范标准，水土保持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质量总体

质量等级为合格。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较好地发挥了水土保持功能，有效控制了

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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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已全部完工，经过一段时间试运行，水土保持措施质量

较好，运行正常，未出现影响安全稳定问题，工程维护及时到位，效果显著。 

在工程的运行过程中，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公司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

度和管护措施，实行水土保持工程管理、维修、养护目标责任制，各部门各司其

职，分工明确，各区域的管护落实到人，奖罚分明，从而为水土保持措施早日发

挥其功能奠定了基础。 

从运行情况来看，各项措施运行正常，水土保持措施安全稳定并安全渡汛，

运行期间对部分损坏的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维修，水土保持防护效果较好，有效

地控制了工程建设水土流失。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扰动土地治理率 

项目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7383m
2，各类建（构）筑物及硬化面积 40m

2，工程

措施面积 7210m
2，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7250m

2，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8.2%，超过

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 95%的目标值。 

扰动土地治理率见表 5-1。 

表 5-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单位：m
2
 

分区 

项目建设

区面积

（m2） 

扰动面积

（m2） 

建构筑物

及场地道

路硬化

（m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m2） 小计 
扰动土地

治理率

（％） 植物措施 工程措施 小计   

塔基区 893 893 40   840 840 880 98.5 

塔基施工

场地 
990.39 990.39     963 963 963 97.2 

牵张场地 1600 1600     1555 1555 1555 97.2 

临时施工

道路 
3900 3900     3852 3852 3852 98.8 

合计 7383 7383 40 
 

7210 7210 7250 98.2 

5.2.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面积为实际扰动土地面积除去建（构）物及道路、场地硬

化面积，即实际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为 7383m
2，水土保持治理达标面积即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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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措施（含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面积为 7210m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7%，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见表 5-2。 

表 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单位：m
2
 

分区 

项目建设

区面积

（m2） 

扰动面积

（m2） 

建构筑物

及场地道

路硬化

（m2） 

水土流失

面积

（m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m2）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植物措施 工程措施 小计 

塔基区 893 893 40 893   840 840 94.1 

塔基施工

场地 
990.39 990.39   990   963 963 97.2 

牵张场地 1600 1600   1600   1555 1555 97.2 

临时施工

道路 
3900 3900   3900   3852 3852 98.8 

合计 7383 7383 40 7383 
 

7210 7210 97.7 

5.2.3 拦渣率 

根据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工程挖填土石方总量 2026.25m
3，其中：

开挖土石方 1020.25m
3，填筑土石方 1006m

3，弃方 14.25m
3。其中变电站工程挖

方总量 20.25 m
3，填方量 6m

3，弃方 14.25m
3；输电线路挖方总量 1000m

3，填方

总量 1000m
3。弃方全部运至周边柴达木 750kv 变电站扩建串补工程回填利用。

施工过程中临时堆土量约 965m
3，施工过程中部分临时堆土布设了临时拦挡措施，

有效拦挡堆土 938.7m
3，该项工程建设期间拦渣率为 97.3%。 

5.2.4 土壤流失控制比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属风力侵蚀类型中

“三北”戈壁沙漠及沙地风沙中的蒙新青高原盆地荒漠强烈风蚀区，容许土壤流失

量为 2500t/km
2
·a。根据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自然恢复区土壤侵蚀模数

为 3012t/km
2
·a，土壤流失控制比 0.83。 

5.2.5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标情况 

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六项指标达标情况见表 5-3。 

表 5-3       项目区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实现情况表 

防治指标 方案目标值 实际达到值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8.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5 97.7 

土壤流失控制比 0.7 0.83 

拦渣率（%） 95 97.3 

林草植被恢复率（%） - - 

林草覆盖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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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的水土保持设施实施的进度安排，在建设期各

项指标均达到了批复方案设计指标的要求。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本工程建设后期向工程所在地群众发放 20 张水土保持公众调查表，进行民

意调查。目的在于了解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及水土保持设施对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

所产生的影响，多数群众有怎样的反响，从而作为本次技术评估工作的参考内容。

所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干部、工人、农民、被调查者中有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

其中男性 12 人，女性 8 人。 

被调查 20 人中，90%的人认为项目的建设对当地经济有促进，70%的人认为

项目对当地环境有所改善，75%的人认为项目对弃土弃渣管理好， 75%的人认为

项目对所扰动的土地恢复的好。满意度调查情况见表 5-4。 

表 5-4                  公众满意度调查表 

调查年龄段 20~30 岁 31~50 岁 50 岁以上 男 女 

调查总数 20 5 12 3 12 8 

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人数 1 5 9 5 

调查项目评价 好 % 一般 % 差 % 说不清 % 

项目对当地经济影响 18 90 1 5   1 5 

项目对当地环境影响 14 70 5 25 1 5   

项目对弃土弃渣管理 15 75 2 10 1 5 2 10 

土地恢复情况 15 75 3 15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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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公司具体负责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期管

护，运营后的管护由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负责。 

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大建设”体系和基建管理要求，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经济

技术研究院成立青海海西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业主项目部，为了把工

程建设成达标投产及创优工程，业主项目部将按照项目建设总体目标的要求，对

本工程实施全过程、规范化、精益化、标准化管理。建设管理至机构图如下： 

 

 

 

 

 

 

 

 

图 6-1  项目建设管理组织机构图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分为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水土保持设施交工验收

后的质保期内，由相应的施工单位负责管理维护；第二阶段为质保期结束后，水

土保持设施正式移交运营单位管理维护。目前水土保持措施已全部移交运营单位

管理维护。运行期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保持具体工作由专人负责，各部门依照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公司内部制定的《部门工作职责》等管理制度，各司其

责，从管理制度和程序上保证了运行期内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的开展。 

6.2 规章制度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公司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

度。在项目管理上，以标准化管理为主线，制订了《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期

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管理办法》、《开展“质量年”活动及加强工程质量考核管理办

法》、《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参建单位奖罚发牌管理规定》、《标准化管理手册》（现

场管理、人员配备、环水保与文物保护）、《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标准化工地、标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公司 

业主项目部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其他参建单位 

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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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管理先进单位检查评比办法》、《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现场管理标准化实施细

则》、《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施工单位标准化管理检查考核细则》、《国网青海省电

力公司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计划管理实施

细则》、《安全管理实施细则》、《质量管理实施细则》、《监理实施细则》、《财务管

理实施细则》、《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实施细则》、《建设用地验收交接实施细则》、《施

工图现场核对完善实施细则》、《工程质量检查验收制度》、《验工计价管理实施细

则》、《安全监理制度》、《技术交底制度》、《施工现场管理标准》、《工程签证制度》，

《隐蔽工程检查制度》、《检验批、分项、分部、单位工程质量验收签证制度》、《工

程质量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工程质量处

罚实施细则》等各项规章制度和办法。以上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为确保水土保

持工程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3 建设管理 

根据相关规定，工程项目采用公开方式进行招标，工程项目从潜在投标人参

加资格预审开始到签订合同，主要分 4 个阶段，即资格预审、招标与投标、开标

与评标及签订合同。签订合同时，对工程施工中相关的问题进行谈判，并形成合

同谈判备忘录。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公司与各中标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文件

中，均有明确的工程质量条款，要求各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并制定出详细的质量保证计划。另外合同中还明确，施工单位对于施工、取土、

弃土弃渣、临时工程而破坏的地貌，在施工结束后必须进行恢复。在工程实施期

间，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负责人坚持深入现场监督检查，及时了解工程进度与质

量状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水土保持措施由主体施工单位承担。各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合同执行，编写了

各分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和工程开工报告。项目经理是第一负责人，对工程

全面负责，加强施工过程的控制，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在确保质量的前

提下按期完工。提前做好技术管理工作，将施工技术疑难点解决在施工前。做好

施工交底工作，使操作人员明确任务、质量标准。加强施工现场调度，保证施工

正常进行。设专员负责，全面负责施工全过程。 

水土保持监理由主体工程监理承担，监理单位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

监理，审核水土保持工程实施方案、施工组织计划、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提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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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意见与建议；审核施工单位对设计文件的意见和建议，会同设计单位进行研究，

并督促设计单位尽快答复；督促施工单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现工程的工期

目标；对工程的全过程进行抽查，对水土保持重要施工部位进行旁站监理，确保

工程质量；审查、检验工程所使用的原材料清单，复核施工单位的过程付款清单，

审核竣工决算，做好资金控制；协助公司开展竣工验收工作。 

水土保持监测由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承担，根据签订的水土保持监测

合同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

等法规，以批复《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为依据，

按照监测要求，对项目建设新增水土流失发生的时段、强度、空间分布及水土流

失量等情况和水土保持方案各项措施的实施及防护效果进行监测，分析工程建设

期水土流失情及实施效果。 

水土保持设施自验通过招投标由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西安规划设计院承担，自验单位到现场审阅了工程档案资料，深入工程现场察勘、

抽查了水土保持设施及关键分部工程，检查了工程质量和工程缺陷，认真、仔细

核实了各项措施的工程量和质量，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

水土保持措施的功能及效果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完善意见，根据水土保持设施

竣工验收技术规范开展了水土保持设施技术评估工作。 

6.4 水土保持监测 

1 水土保持监测概况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委托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接受委托后，监测单位成立了监测项目组，组织技术人员按照水土保

持监测有关技术规范和合同要求，开展了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编制完成了《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

计划》（以下简称《监测实施计划》），依据编报《监测实施计划》，结合施工现场

实际情况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2 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包括水土流失因子、水土流失状况及危害、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及效益进行监测。对现场发现的水土保持遗留问题，建议建设单位及时进行整改。 

3 监测点位布设及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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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点位 

施工过程中的水土保持监测属于回顾性评价工作，因此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

主要采用以现场调查为主。水土保持监测点均为现场调查点，具体见表 6-1。 

表 6-1                        水土保持监测点 

编号 分区 监测点类型 

1# 塔基区 现场调查 

2# 塔基施工场地区 现场调查 

3# 牵张场地区 现场调查 

4# 临时施工道路区 现场调查 

2）监测方法 

监测人员以编制的水土保持监测实施计划为指导，主要采用了调查监测和巡

查监测等方法，借助遥感影像、手持 GPS、红外线测距仪、坡度仪、卷尺等仪器

设备，对本工程的防治责任范围、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面积、扰动土地整治

面积等进行现场量算；对项目建设中造成水土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资料收集；

对塔基区、塔基施工场地区、牵张场地区及临时施工道路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

临时措施的实施情况及实施效果进行了调查和核算；采用调查法、类比法等方法

对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量进行调查统计、估算。 

4 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本工程建设期间共完成监测实施计划 1 份、监测意见书 1 份、监测总结报告

1 份，按要求报送建设单位。 

5 监测结论 

根据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工程挖填土石方总量 2026.25m
3，其中：

开挖土石方 1020.25m
3，填筑土石方 1006m

3，弃方 14.25m
3。其中变电站工程挖

方总量 20.25 m
3，填方量 6 m

3，弃方 14.25 m
3；输电线路挖方总量 1000 m

3，填

方总量 1000 m
3。本工程挖填基本平衡，弃方 14.25 m

3 全部运至周边柴达木 750kv

变电站扩建串补工程回填利用。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8.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达到 97.7%，拦渣率达到 97.3%，土壤流失控制比 0.83。防治目标均达到批复的

水保方案设计值。 

6.5 水土保持监理 

1 监理工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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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理由主体工程监理承担，监理报告由青海智鑫电力监理咨询有限

公司进行编制，监理单位制定了《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监理

规划》和《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实施细则》。监理工作

从项目建设开始至项目竣工结束。 

《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了工程

建设监理的组织机构、主要监理人员、监理人员的职责分工、投资任务及方法、

进度控制任务及方法、质量控制的任务与方法、合同管理的任务与方法、信息管

理的任务与方法、组织协调的任务与方法、监理报告和工地会议制度、安全管理

的任务与方法等水土保持施工监理要点。 

2 监理人员及监理制度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组建了项目水土保持监理部，并配备了相关的仪器设备，

进驻工程现场，监理组根据施工实际进度情况，分阶段增派专业监理人员来确保

施工高峰期的施工进度及质量，并有相应的专业监理人员在现场进行监督和协

调。 

监理单位根据设计文件、规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等文件制定了：监理

人员守则；项目管理交底制度；图纸会审和技术交底制度；审查开工报告制度；

材料、构配件和设备检验制度；施工现场巡视检查制度；隐蔽工程旁站监理制度；

施工质量检查制度；现场监理指示、指令、通知发布制度；施工计划制定和分析

制度；工程量测量和签证制度；工程变更制度；索赔处理制度；监理工作报告制

度；工地会议制度；事故处理报告制度；工程信息统计制度；文件和资料管理制

度；付款申请和审批制度；工程交工验收制度等多项监理规章制度。 

3 监理检测方法 

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设施参考主体工程监理结果，进行现场抽

查，检验工程质量、核实工程数量。对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项目进行了现场质

量巡查及旁站监理，对各项治理措施所使用的材料进行合格性检验与质量抽验

（或“两证一签”检查）。对各分区防治措施的施工进行质量巡查监控，及时发现

和纠正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 

4 水土保持质量控制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控制包括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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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控制即为监理单位在开工前认真作好承建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监理工

程师严格控制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的质量；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方案、开

工条件等的审查工作。 

事中控制即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根据每个分部工程或单元工程的地质条件和

施工工序及特点，监理工程师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动态控制，作好工程的关键部位

和关键工序的旁站监理和重要质量控制点的质量跟踪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工程

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并作详细的记录。协助业主处理工程施工过程中出

现的有关质量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向施工单位发布工程返工、停工、复工整

改等指令；作好单元工程的质量评验，作好隐蔽工程、阶段验收、竣工验收的各

项准备工作；严格执行合同规定的相关规程、规范及设计技术要求，强化管理、

从严控制，将事中控制作为主要控制手段加以实施。 

事后控制重点措施质量、养护，指令施工单位认真严格查找工程质量缺陷，

确保工程质量。经过监理工程师的认真检查与督促，全部工程建设项目完成后各

项工程质量符合规范及设计要求。 

5 水土保持进度控制 

进度控制的任务是监理工程师对项目各建设阶段的工作程序和持续时间进

行规划、实施、检查、协调及信息反馈等一系列活动，确保项目时间目标的实现。 

监理单位认真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通过分析确定施工计划并

下发执行；进度安排是否满足合同进度规定的开竣工日期，施工顺序的安排是否

符合逻辑，是否符合施工程序的要求；审核分析施工承包商工程材料和设备需求

计划是否满足施工进度要求，如不能满足正常施工进度需要，提出满足进度要求

的调整计划意见；严格对施工进度进行监督、检查和控制，监督和控制各施工承

包商的季度和月施工计划的实施情况，并视情况提出施工计划调整意见；监理工

程师随时跟踪检查现场施工进度，监督承建单位按批准的进度计划施工，并做好

监理日记，绘制总进度、单项措施进度图表，对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之间的差别

应做出具体的分析，预测后续施工进度的动向，必要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6 水土保持投资控制 

监理工程师严格执行合同条款，每次计量支付先由施工单位测算工程量并报

监理部后，监理部派出监理工程师进行现场测算工程量，再由总监理工程师复核，

从而保证每一笔支付款的准确、合理。对变更项目则由监理工程师协调业主和设



水土保持管理 

32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西安规划设计研究院 

计代表，待正式变更通知下发后施工单位方可施工，予以计量。监理工程师在审

查中，对施工单位的不合理支付申请坚决予以拒绝，对施工单位的合理申请予以

保证，做到计量支付的公正合理。 

6.6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青水保[2017]71号关于格尔木南330kV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

批复，本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应缴纳 1.5 万元。实际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1.5 万

元。 

6.7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分为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水土保持设施交工验收

后的质保期内，由施工单位负责管理维护；第二阶段为质保期结束后，水土保持

设施正式移交运营单位管理维护。 

建设期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已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碎石压盖为后期完成），

各项治理措施已完成。目前工程措施已全部移交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管

理维护。运行期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等水土保持具体工作由专人

负责，各部门依照公司内部制定的《部门工作职责》等管理制度，各司其责，从

管理制度和程序上保证了运行期内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的开展。同时，在运行

期，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积极配合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水土保持

工作的监督、检查。 

总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管护制度健全，人员职责明确，管护费用有保障，

能够确保水土保持设施的长期安全运行。 



结论 

33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西安规划设计研究院 

7  结论 

7.1 结论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履行了

水土保持法律义务，可行性研究阶段编制了水土保持方案表，并上报青海省水利

厅审查、批复。在后续设计中，建设单位把水土保持工程纳入主体设计一并考虑。

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进行了实施，按照设计要求完成了

水土保持任务，根据监理评定结果，已建成的工程措施质量合格，符合相关规范

要求，根据监测结果表明建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起到了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四项指

标基本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批复的目标值。 

建设单位能积极善落实水土保持责任，根据各技术服务单位提出的完善意

见，逐步完善水土保持设施、档案资料整理等工作，积极推进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工作。后期运行管理机构明确，责任分层落实，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良好。 

7.2 遗留问题安排 

1 建议在运行期对塔基的防护工程进行定期的检修、维护和管理，确保其正

常发挥其防护及水土保持功能。 

2 加强已建设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运行管理，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持久发挥

效益。 

3 在主体工程竣工决算中，水土保持各项设施的完成投资科目没有单独列

出。建议水土保持监理单位在今后的类似工程监理工作中，进一步加强资金支付

的签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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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1 青海省水利厅《关于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

复》（青水保[2017]71 号）。 

2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格尔木南 330kV

汇集站送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青发改能源[2017]1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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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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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南330kV汇集站

750kV柴达木变电站

新建输电线路

附图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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